
臺南市立復興國民中學 51週年校慶 LOGO設計比賽辦法 
一、目的：鼓勵同學發揮創意，激發同學美工潛能，並賦予復興國中各屆校慶意義與特色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校在校學生，亦可校內師生合作組成設計團隊(一組總人數至多三位)。 

三、作品規格： 

１、手繪設計或電腦繪圖均可。 
２、手繪設計：請用 A4(21 X 29.7cm)尺寸製作。  

３、電腦繪圖： 

(1)以 EPS、PSD、JPG、PDF、PNG檔繳交。(解析度 350dpi、色彩模式 CMYK) 

(2)附彩色輸出 A4(21 X 29.7cm)尺寸。 

(3)並將電子檔 mail活動組 趙甫嘉老師 chia1212@mail.fhjh.tn.edu.tw。 

   （電子檔命名：班級座號-姓名-LOGO稿件 ex:13901趙小嘉 logo稿件） 

４、附件一黏貼於完稿作品背面。設計理念說明（至少 50～100字以內）。 

５、設計主題：以祝賀復興國中 51週年校慶為主，表現創新、健康、活力、進取、向善的精神。 

６、色彩使用： 

（1）今年紀念衫之顏色色號為：19-4014TC ，故設計 LOGO時請注意   

用色，以免圖案印於紀念衫上時不明顯。  

（2）不得多於四色。手繪稿請使用廣告顏料上色，以利製版。 

７、纸材不限，色彩飽和、內容新穎並不得涉及個人隱私或人身攻擊，請勿抄襲，有牽涉個人肖

像權部分請先取得同意。 

四、評審辦法: 

１、由美術老師評選出優勝作品 3名及佳作作品數件，再由評選小組票選決定本屆 logo代表，頒

發獎金。 

２、評分標準分別為主題占 25%、設計占 25%、色彩占 25%、理念占 25%。 

３、勝出作品學校有權加以修改並印製於紀念衫上。 

五、交件日期：114年 9月 23日(星期二) 12:35前 截止收件，交至學務處活動組，逾時不收。 

六、獎勵辦法：  
１、第一名：頒贈六佰元禮金、獎狀乙幀及嘉獎一次。 

２、第二名：頒贈三佰元禮金、獎狀乙幀及嘉獎一次。 

３、第三名：頒贈二佰元禮金、獎狀乙幀及嘉獎一次。 

４、佳作若干：頒贈獎狀乙幀，嘉獎一次。 

七、經費來源：合作社。請提供 T恤 CMYK印刷色。 

八、其他： 

    參賽作品恕不退還，第一名之作品將印製於校慶旗、紀念服飾及有關看板之上，並永存於校

史室之中。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屬原作者所有，但須讓渡其著作人權予校方，日後校方不予支付使

用版稅，學校並得視需要請得獎者配合修改。作品如涉違法，由作者自行負責。若作品經人檢舉

或告發涉及著作權、專利權之侵害，經確認屬實者，將追回原發之獎狀、獎金並依法懲處。 

九、本計畫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之，修正時亦同 

6、47、48、49、50屆校慶 LOGO，僅供參考(彩色圖檔請見校網) 

 

 

 

mailto:趙甫嘉老師chia1212@mail.fhjh.tn.edu.tw


附件一 

班級 參賽學生姓名 座號 學號 導師簽名 

 

1.   

 2.    

3.   

 

設計理念作品特色說明如下：（50～100字以內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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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班級 參賽學生姓名 座號 學號 導師簽名 

 

1.   

 2.    

3.   

 

設計理念作品特色說明如下：（50～100字以內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表若有不足可自行影印   114/9/23日(星期二)前收件，請交至學務處活動組。 


